
标 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转发《关于当前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

期间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的指引》的通知
发文机关：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字号： 建办城〔2023〕3 号 来 源： 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

主题分类：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其他 公文种类： 通知

成文日期： 2023 年 01 月 16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转发《关于当前新冠病

毒感染者居家期间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的指引》的通知
建办城〔2023〕3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城市管理委（局）、绿化市容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当前疫情形势，为进一步做好涉疫生活垃圾安全收运处理工作，现将国

家疾控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当前新冠病毒感染

者居家期间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的指引》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当前疫情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级环卫主管部门和

环卫作业单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完成各项环卫作业任务，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

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疫情进入新阶段，面临春节

期间人员大规模流动等新情况。各地环卫主管部门要提高认识，结合本地实际，

进一步做好涉疫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和处理工作。

二、切实做好环卫工人防护。经专家研判，家庭和社区新冠病毒感染和传播

仍以人与人之间呼吸道传播途径为主，高风险场所和公共场所佩戴口罩、规范消

毒、保持社交距离仍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但新冠病毒感染者产生的生活

垃圾存在一定传播风险。各地环卫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环卫作业人员等重点人群

安全防护，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培训指导，规范各类环卫作业要求，减少涉疫生活

垃圾对环卫工人的健康影响。

三、加强沟通形成工作合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疫情形势，各地环卫主管部门

要积极做好城市和农村地区环卫作业的衔接。建立健全与疾控、生态环境等部门

的合作机制，加强沟通协调，保障环卫工人和农村涉疫生活垃圾收集人员防护用

品和消杀药剂的供给，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保证当前新冠病毒感

染者居家期间生活垃圾安全收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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